
较大。第一产业每增加 100 元的 G DP，

只增加 1 .67 元的财政收入，而二、三产

业分别为 10 .32 元、5.59 元。这样，在

第一产业产值数额较大而财政贡献率

很低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占 G DP 的比

重下降是必然的。

2.所有制结构的影响。经过 十几

年来的改革与发展，非国有经济已成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985—1996 年，

山东省乡及 乡以 上工业产值中，国有经

济年均增 长 19 .75% ，集体经济年均增

长 2 8 .2 3 % ，其 他 经 济 年 均 增 长

44 .59% 。三者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发生

了很 大变化。到 1996 年，国有工 业实

现 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58.15% 下降为 26.56% ，集体企业所占

比重由 30 .1 % 上升为 49.3% ，其他经

济类型 所占比重由 11 .75 % 上 升 为

24 .41%。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 长，多

种经济成份并存格局的形成，必然带来

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但两者的变化情

况却极不协调。1996 年，来自国有经济

的税收比重 为 62.95% ，来自集体经济

的税收比 重 为 22.99% ，来自其他经济

类型的税收比重为 11.34% 。经济总量

中国有比重迅速降低，但其提供的税收

仍占全部税收的大头。非国有经济比

重迅速提高，但其提供的税收占全部税

收的比 重却提高不多。这表明不同经

济成份对财政的贡献与它们的发展状

况不相符合，这也是造成财政收入占

G DP 比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3.经济效益的影响。我国税制的

特点，决定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主要依赖

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但是，这并

不等于说财政收入的增长与经济效益

无关，只是占大头的流转税与企业盈亏

没有直接关系而已。应当讲，无论从宏

观还是微观上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

益，从根本 上影响着财政收入的增长。
以山东和广东为例，1996 年山东国有 工

业 企业每百元增加值提供的税收 为

25 .3元，而广东为32.5元，相差7 .2元。

通过 对 1985 年以 来财政收入与 G D P

进行回归 分 析得出，每增加 100 元的

G DP，广东可增加财政收入 10 .9 元，而

山东仅为 6.9 元。可见，由 于经济效益

的影响，决定了相同规模的 G DP，并不

一定带来相同的财政收入。

此外，统计上的误差也是造成财政

收入占 GD P 比重偏低的一个 重 要因

素。目前，国家正在研究把税收计划与

G DP 挂钩，在这种情况下，G DP 准确与

否，直接影响税收 计划的制定和安排。

因此，今后必须在提高 G DP 统计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上多下功夫，为经济分

析、经济决策创造良好条件。

5 .公积金和人寿保险费扣除。一

是纳税人缴纳的住房、养老 、医疗等项

目的公积金可从应纳个人所得收入中

全部扣除。二是纳税人为本身或妻子

购买人寿保险所支付的保费 可获得不

超过投保额 7% 的扣除。三是 纳税人以

现金填补本身或父母退休公积金户头，

所填补数额每年可获 6 000 新元以内的

扣除。

6.其他扣除。一是进修课程费扣

除。新加坡政府鼓励公民提高文化素

质，纳税人只要能考取学术、专业资格

或目前所从事的专业文凭，在计算个人

所得税时，每年每人可 从应纳税所得收

入中扣除不超过 2 000 新元的学费或考

试费。二是纳税人向政府批准的慈善

机构捐款时，捐款额可 不计入应纳税收

入。三是参与战备集训及持有 证 书者

可获得 1 000 新元扣除。四是 与丈夫同

住的妇女，且选择分开估税的 可 获得一

名外国女佣税的扣除。
二、纳税管理程序

1 .申报收入。纳税人在年度结束

前会收到国内税务局寄来的“年度收入

申报表”，也可以 直接向 税务局索取。
每年的 4 月 15 日前，公民必须以个人

或家庭作为纳税主体 ，主动向税务局申

报上年的总收入。为 了方便报税，政府

规定，凡持新加坡身份证的个人，年收

入额不超过 2 万新元者，可以按“年度

收入申报表”的内容，用电话向税务局

报税。个人年总销货收入超过 1 .8 万

新元，服务行业年总收入超过 1 .2 万新

元的，必须签发连号收据。个人年营业

额达到 50 万新元时，还应附经会计公

司核证的年度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

2.税收评估。税务局收到纳税人

的“年度收入申报表”后，在 21 天内签

发评估通知书。如果纳税人填写不完

整，评估官员会要求纳税人补充，然后

再签发评估通知书。

3.纳税与处罚。纳税人收到评估

通知书后，必须在一个月以内按通知的

金额缴交税款。过期未缴的处以罚款，

罚金为到期税款的 5% 。超过两个月仍

未缴付税款的，每 月加 罚到期税款的

1 % ，最多不超过 20 % 。如果纳税人对

评估书不满意，可以 在收到通知书 30

天内提出反 对 书，陈述理由，但仍要在

期限内缴纳原评估的税款。

4.检 查 与投 诉。新 加坡政府 于

1996 年耗资 2.4 亿新元兴建了国税大

厦，把原来分散的 7 个 主要税收管理部

门，集中到一座大厦内办公。国税大厦

拥有各种先进的计算机设施，根据公民

的税务编号，由计算机严格掌握个人收

入来源。为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检查

管理，税务局要求雇 主为雇员填写发薪

证明。雇主不能也不会帮个人逃税，因

为雇主要按发薪证明为雇员缴付 20%

的公积金。雇主的 证明与 个人填写的

申报表一起报税务局审查，如果发现逃

税者，要对其处于所欠税款 3—6 倍的

罚款或判刑。如果税 务局评估官员收

到纳税人反 对 书后，将检查对其原来的

评估，并作出必要的修正或通知纳税人

拒绝修正。如果纳税人仍然坚持反对，

必须在收到拒绝修 正书后 7 天内向税

务检查委员会提出投诉，并在呈交投诉

书 30 天内向该检查委员会递交投诉请

求，陈述反对原因，税 务检查委员会负

责裁决。
（作者单位：福建省财政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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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确定，这样可以较好地处理公务员

养老保险费用的需求与财政资金供给之

间的矛盾。
（三）由财政部门管理公务员养老保

险基金，比其他部门管理更具优势。在

养老保险政策已经纳入法制化轨道的情

况下，公务员养老保险管理的实质内容

是财务管理问题，而财务管理正是财政

部门的职能。同时，公务员养老保险基

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财政部门可以

根据当年的实际需要合理安排预算，有

利于节约财政资金。如果通过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再一次统筹收入和支出，即使

是实行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也必然会

加大财政支出的额度。因此，这种由财

政部门管理的体制，不论是从控制政府

支出的规模，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还是从体现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

力度等方面来看，都是一种有效的管理

模式。
（四）由财政部门管理公务员养老保

险基金，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公务员退

休后的养老保险费用大部分是由国家财

政负担的，因此没有必要再单设一 套机

构进行管理，增加一 大笔管理费支出。
公务员养老保险基金由财政部门管理以

后，个人缴费直接缴入财政部，其他的养

老保险费用直接通过预算安排。这种做

法，简化了资金筹集环节，减少了工作

量，降低了管理成本，因此是一种最经济

的管理办法。
（作者单位：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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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内容

（一）纳税人。新加坡个人所得税是

按属地原则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

人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两

种。居民纳税人是指一个日历年中，在

新加坡境内居留或被雇佣超过半年的个

人。如果在新加坡境内连续居留三个日

历年，就被视作新加坡永久居民。居民

在新加坡境内产生的收入和在境内收到

的境外收入必须按规定纳税；非居民纳

税人则只对其在新加坡境内产生的收

入纳税，而对其从境外汇入的收入不予

纳税。
（二）征税范围与税率。新加坡个

人所得收入指个人或家庭年度总收入，

包括：1.贸易、商业、职业或专业收入；

2.雇佣的收入或利润；3.红利、利息或

折扣；4.抚恤金、收费或年金；5.租金、

专利费、财产溢价或其他从财产中产生

的利润；6.上述 5项中未包括的其他收

入或利润。新加坡居民实行十级累进

税 率，最低税率2 % ，年征税收入为

5000新元；最高税率28% ，年征税收入

40 万新元。对非居民在新加坡获得的

收入，实行 26% 的税率。据 1997 年新

加坡财政预算案公布 ，目前约有 70%

的人年收入在 2 万新元以内，通过扣除

后基本无需交纳个人所得税，只有 5%

左右的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其总收

入的 10% 以上。
（三）可豁免纳税责任的收入。主

要包括：1.在新加坡登记注册的船只在

新加坡境外或主要在境外的雇佣收入。

2.非居民雇员于所评估的日历年中在

新加坡境内工作时间不超过 60 天所获

得的收入。3.代替年金的基金、退休基

金、死亡或工伤补偿金、经批准同意的

年金基金或公积基金。4.非居民个人

或公司寄售某些非新加坡生产产品所

获得的收入。5.经批准同意的年金基

金或公积基金的投资收入。6.经批准

同意的银行的存款利息和在新加坡没

有业务或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个人或公

司从经批准同意的亚洲美元债券中获

得的利息。7.在新加坡邮政储蓄银行

存款的利息。8.其他根据新加坡“经济

扩展鼓励法案”或财政部长以通知或法

令的形式规定的收入。
（四）允许税额扣除的项目。新加

坡居民并不是全年所有收入都必须纳

税，政府允许居民部分税额扣除。非居

民则不享有个人扣除。
1.个人扣除，指用于个人的基本生

活费，居民每人每年税额扣除标准为

3 000 新元。政府鼓励公民就业劳动，

规定只要公民参加劳动，就可获得劳力

所得扣除，其年扣除标准按劳力和残疾

劳 力 的 不 同 年 龄 划 分 ，扣 除 额 为

1 000—6 000 新元。

2.纳税人的妻子没有工作，每年计

算个人所得税时 ，可申请税额扣除

2 000 新元的抚养费用。纳税人赡养残

疾配偶，每年可获得 3 500 新元的扣

除。
3.子女扣除，每年每个抚养子女扣

除的额度标准是 2 000 新元。抚养在

国外受教育的未婚子女，可获 3 000 新

元扣除。抚养因残疾而无法供养自己

且本身年收入不超 过 2 000 新元的未

婚子女，可获 3 500 新元的扣除。
4.纳税人与 55岁以上的父母同住

时，每年按赡养人数每人可扣除 4 500

新元。供养没有同住的年迈父母或同

住的残疾兄弟姐妹，每年按供养的人数

每人扣除 3 500 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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